
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 

修訂章程建議(2024) 
設立蘇國榮教育基金 

理由：為了繼承蘇國榮先生的宏願，有目標地拓展儲蓄互助社運動，同時紀念及   

表揚蘇國榮先生對儲蓄互助社運動的貢獻，建議設立蘇國榮教育基金，並使

蘇國榮教育基金正式成為協會的法定基金。 

修訂一. 將所有(2021 修訂版) 的字眼改為(2024 修訂版)  

修訂二. 插入第十二章「蘇國榮教育基金」及第 71-75 節  
插入 

第十二章 
蘇國榮教育基金 

71. 協會得設立一項基金，名爲「蘇國榮教育基金」，目的是支付協會及各儲

蓄互助社在儲運培訓及教育方面所產生的費用。 

72. 協會董事會應依據本章程第 71 條的規定予以運用「蘇國榮教育基金」 

73. 協會可將任何本地或海外人士、儲蓄互助社或其他機構團體的捐款注入

「蘇國榮教育基金」内。任何來自存放或將該基金投資所賺取的收入，均

應保留於該基金内。 

74. 協會須將「蘇國榮教育基金」的一切財務交易與協會經常性收支帳目分開

處理。所有該基金內的款項均須存放於香港持牌銀行戶口内。 

75. 「蘇國榮教育基金」可隨時遵照董事會的決定用作審慎投資。 

修訂三. 在目錄內原為第十二章及其後的章節編號按順序修訂 

原文 修訂為 

目錄 目錄 

章節 章節 

一. 名稱、釋義及註冊辦事處 一. 名稱、釋義及註冊辦事處 

二. 宗旨 二. 宗旨 

三. 會籍 三. 會籍 

四. 董事會 四. 董事會 

五. 協會的管理 五. 協會的管理 

六. 會員會議 六. 會員會議 

七. 選舉 七. 選舉 

八. 財政 八. 財政 

九. 周年審核 九. 周年審核 

十. 穩定金 十. 穩定金 

十一. 郭樂賢神父拓展基金 十一. 郭樂賢神父拓展基金 

十二. 香港儲運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十二. 蘇國榮教育基金 

十三. 香港協會中央儲蓄互助社 十三. 香港儲運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十四. 章程的修訂 十四. 香港協會中央儲蓄互助社 

 
十五. 章程的修訂 

其後章節編號按順序更改 
 (註：紅色斜體字為是次修訂的文字) 


